成 交 确 认 书

组织方：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受让方： 
    受让方于2019 年  月  日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由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组织的江干区庆和路17号、江干区庆和路19号房地产公开交易中，通过在线报价，受让下列标的，现双方签订本成交确认书予以确认，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1、 成交标的：
	标的名称
	证载建筑面积（㎡）
	不动产权证号
	证载土地面积（㎡）

	江干区庆和路17号
	42.25
	杭房权证江移字第16231171号
	4.6

	
	
	杭房权证江移字第16231172号
	

	江干区庆和路19号
	57.53
	杭房权证江移字第16231183号
	6.3

	
	
	杭房权证江移字第16231184号
	

	备注
	1、土地使用证证载地类（用途）商服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房权证证载规划用途非住宅。
2、房屋建筑面积和土地使用权面积按权证证载核定的面积为准。


二、成交价款：人民币             元整（小写：¥      ）。
三、交易服务费：人民币             元整（小写：¥      ）。
四、受让方须自《成交确认书》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资金监管账户支付成交价款、交易服务费等交易资金（受让方已付的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转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可冲抵最后一笔成交款），通过“用户中心—未使用资金”对成交标的完成交易资金的确认付款操作。交易资金包括成交价款及交易服务费¥     ,合计¥      。若受让方需要委托经纪会员办理权证过户手续的，经纪会员可提供有偿的权证过户服务，同时受让方还应自《成交确认书》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预付成交款5%款项作为办理权证过户手续的税、费（多退少补）。
对符合按揭政策的受让方申请指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商业贷款支付成交款项并获得银行核准的，须在《成交确认书》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付清首付款（受让方已付的交易保证金扣除交易服务费后自动转为首付款，不足部分受让方按期补足）、交易服务费及预付成交价5%款项作为办理权证过户手续的税、费（多退少补），余款用银行贷款支付。若银行审核后不同意贷款的，受让方应自银行贷款审核不通过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成交款（原交易保证金扣除交易服务费后转为首付款的金额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可冲抵最后一笔成交款）。

五、受让方不依《交易须知》足额支付成交价款、交易服务费等交易资金的且在杭交所通知的付款宽限内（自上述付款期限截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仍不支付的，视为其根本违约，组织方有权单方解除《成交确认书》（若已签订）等文件，且不再返还受让方已付的交易资金并有权追究受让方的法律责任。受让方未按期付款的（含付款宽限期），每天支付按逾期额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违约金。交易资金不足以弥补转让方、组织方、杭交所损失的，利益受损方可以向有过错的意向受让方进行追偿。
六、交易标的的交付：

1、本次交易标的的交付由转让方负责。受让方付清上述全部成交价款后，由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通知转让方。

2、房地产权证的移交及过户手续办理：受让方付清上述全部款项后三个工作日内，转让方或转让方指定的第三人将房地产权证移交给受让方。受让方应自移交之日起一个月内在转让方的协助协助下办理房地产权证过户手续；若受让方需委托经纪会员办理房地产权证过户手续的，经纪会员可提供有偿办证服务。如由于转让方和受让方的原因无法办理的，转让方和受让方自行承担责任。

3、在办理房地产权证过户手续过程中所涉及买卖双方应缴纳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均由受让方承担。
4、实物的移交：受让方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和交易手续费后五个工作日内，转让方按标的现状向受让方进行移交，移交地为交易标的所在地，移交时，双方应签署实物移交清单，签署完毕视为实物移交完毕。
七、确定本次交易活动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其他依据有：

1、产权交易委托合同；
2、承租方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在线资产处置O2O平台——产金所网站办理报名手续及上传的资料和文件(经现场核对一致)；
3、组织方为本次交易提供的《交易须知》；

4、转让方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
本确认书于2019年   月  日签订于杭州产权交易所。

(以下内容无正文)
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组织方：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署页）：

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组织方：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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